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708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蔡明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本院113年度侵訴字

第129號），對本院受命法官民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之羈押及禁

止接見通信處分聲請撤銷及變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所載。

二、按對於受命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

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又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請而誤為抗告

者，視為已有聲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418

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又受聲請之法院認為聲請撤銷或變

更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準

用同法第412條亦有明定。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

0月29日提起公訴並移審本院，承審受命法官訊問後，認⑴

依卷內事證，被告犯刑法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第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等5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⑵被告曾要求A女、B女不要將被告之

行為告知他人，且被告於111年至113年間對B女強制性交高

達90餘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

之1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⑶除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外，

無其他方式可防止被告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權

衡被告人身自由及對社會危害等公益事項，有羈押必要，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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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被告自113年10月29日起受審判中之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

處分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3年度侵訴字第129號全卷卷宗核

閱屬實。

　㈡而經本院審核卷內事證後，認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

接見通信處分，認事用法及裁量權行使均無違誤。被告固以

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聲請撤銷變更，查：

　⒈被告稱：我與A女、B女及C母曾經同住2年，要勾串證人不需

要等到現在等語。然被告與A女、B女及C母同住時，被告尚

未遭司法程序訴追，現被告已遭訴追，處境改變，復曾要求

A女、B女不要告知他人，又與C母曾有夫妻之誼，自有事實

足認被告為求訴訟有利結果，有透過各種管道及方式勾串A

女、B女及C母之高度可能，被告辯稱不會勾串證人，自不可

採。

　⒉被告稱：無證據顯示我曾對B女強制性交90餘次，且B女已搬

回臺中，A女遭社會局安置，我沒有反覆實施強制性交之可

能等語。然羈押審查，目的是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

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相關證據只須達釋明之程

度，不必達確信之程度。而依卷內A女、B女、C母、B女鄰

居、A女同學、A女輔導老師、B女輔導老師等人之供述、A

女、B女輔導紀錄暨就醫紀錄，已足釋明被告有多次犯罪嫌

疑及反覆實施同類型犯罪之可能性甚高等羈押要件，被告以

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強制性交90餘次，顯係對是否有罪為實體

爭執，自無從以此在羈押審查程序中獲有利之認定。另A女

係遭安置、B女係搬離桃園，2人仍正常從事社會生活，又非

被拘禁關押，倘令被告在外，實難保障A女、B女之身體健康

權，故被告辯稱沒有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可能，亦無可採。

　⒊被告稱：可以命我限制住居、向地檢署老師報到、定期向派

出所報到來替代羈押等語。然被告既有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

妨害性自主之虞等羈押原因，現實上不存在羈押及禁止接見

通信以外之方式可以防免，故被告上開所辯，仍無可採。

　⒋被告稱：我的女友翁○○已在待產，我從無逃亡行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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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告之女友待產，不足變更羈押原因及羈押必要，另承審

受命法官未使用被告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來羈押被告，故

被告上開所辯，也無可採。

　㈢綜上，本院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之認

事用法及裁量均無違法不當，且被告聲請撤銷變更之理由亦

無可採，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自應駁回，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林佳儀

　　　　　　　　　　　　　　　　　　 

　　　　　　　　　　　　　　　法　官　 葉作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韋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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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29號），對本院受命法官民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之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聲請撤銷及變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所載。
二、按對於受命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又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請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有聲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418 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又受聲請之法院認為聲請撤銷或變更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412條亦有明定。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提起公訴並移審本院，承審受命法官訊問後，認⑴依卷內事證，被告犯刑法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第222條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等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⑵被告曾要求A女、B女不要將被告之行為告知他人，且被告於111年至113年間對B女強制性交高達90餘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⑶除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外，無其他方式可防止被告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權衡被告人身自由及對社會危害等公益事項，有羈押必要，故命被告自113年10月29日起受審判中之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3年度侵訴字第129號全卷卷宗核閱屬實。
　㈡而經本院審核卷內事證後，認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認事用法及裁量權行使均無違誤。被告固以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聲請撤銷變更，查：
　⒈被告稱：我與A女、B女及C母曾經同住2年，要勾串證人不需要等到現在等語。然被告與A女、B女及C母同住時，被告尚未遭司法程序訴追，現被告已遭訴追，處境改變，復曾要求A女、B女不要告知他人，又與C母曾有夫妻之誼，自有事實足認被告為求訴訟有利結果，有透過各種管道及方式勾串A女、B女及C母之高度可能，被告辯稱不會勾串證人，自不可採。
　⒉被告稱：無證據顯示我曾對B女強制性交90餘次，且B女已搬回臺中，A女遭社會局安置，我沒有反覆實施強制性交之可能等語。然羈押審查，目的是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相關證據只須達釋明之程度，不必達確信之程度。而依卷內A女、B女、C母、B女鄰居、A女同學、A女輔導老師、B女輔導老師等人之供述、A女、B女輔導紀錄暨就醫紀錄，已足釋明被告有多次犯罪嫌疑及反覆實施同類型犯罪之可能性甚高等羈押要件，被告以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強制性交90餘次，顯係對是否有罪為實體爭執，自無從以此在羈押審查程序中獲有利之認定。另A女係遭安置、B女係搬離桃園，2人仍正常從事社會生活，又非被拘禁關押，倘令被告在外，實難保障A女、B女之身體健康權，故被告辯稱沒有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可能，亦無可採。
　⒊被告稱：可以命我限制住居、向地檢署老師報到、定期向派出所報到來替代羈押等語。然被告既有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之虞等羈押原因，現實上不存在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以外之方式可以防免，故被告上開所辯，仍無可採。
　⒋被告稱：我的女友翁○○已在待產，我從無逃亡行為等語。然被告之女友待產，不足變更羈押原因及羈押必要，另承審受命法官未使用被告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來羈押被告，故被告上開所辯，也無可採。
　㈢綜上，本院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之認事用法及裁量均無違法不當，且被告聲請撤銷變更之理由亦無可採，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自應駁回，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林佳儀
　　　　　　　　　　　　　　　　　　 
　　　　　　　　　　　　　　　法　官　 葉作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韋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708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蔡明孝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本院113年度侵訴字
第129號），對本院受命法官民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之羈押及禁
止接見通信處分聲請撤銷及變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所載。
二、按對於受命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
    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又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請而誤為抗告
    者，視為已有聲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418
     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又受聲請之法院認為聲請撤銷或變
    更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準
    用同法第412條亦有明定。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0月
    29日提起公訴並移審本院，承審受命法官訊問後，認⑴依卷
    內事證，被告犯刑法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第222條加
    重強制性交未遂、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等5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嫌疑重大、⑵被告曾要求A女、B女不要將被告之行為
    告知他人，且被告於111年至113年間對B女強制性交高達90
    餘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
    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⑶除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外，無其
    他方式可防止被告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權衡被
    告人身自由及對社會危害等公益事項，有羈押必要，故命被
    告自113年10月29日起受審判中之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
    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3年度侵訴字第129號全卷卷宗核閱屬
    實。
　㈡而經本院審核卷內事證後，認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
    接見通信處分，認事用法及裁量權行使均無違誤。被告固以
    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聲請撤銷變更，查：
　⒈被告稱：我與A女、B女及C母曾經同住2年，要勾串證人不需
    要等到現在等語。然被告與A女、B女及C母同住時，被告尚
    未遭司法程序訴追，現被告已遭訴追，處境改變，復曾要求
    A女、B女不要告知他人，又與C母曾有夫妻之誼，自有事實
    足認被告為求訴訟有利結果，有透過各種管道及方式勾串A
    女、B女及C母之高度可能，被告辯稱不會勾串證人，自不可
    採。
　⒉被告稱：無證據顯示我曾對B女強制性交90餘次，且B女已搬
    回臺中，A女遭社會局安置，我沒有反覆實施強制性交之可
    能等語。然羈押審查，目的是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
    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相關證據只須達釋明之程度
    ，不必達確信之程度。而依卷內A女、B女、C母、B女鄰居、
    A女同學、A女輔導老師、B女輔導老師等人之供述、A女、B
    女輔導紀錄暨就醫紀錄，已足釋明被告有多次犯罪嫌疑及反
    覆實施同類型犯罪之可能性甚高等羈押要件，被告以沒有證
    據證明被告強制性交90餘次，顯係對是否有罪為實體爭執，
    自無從以此在羈押審查程序中獲有利之認定。另A女係遭安
    置、B女係搬離桃園，2人仍正常從事社會生活，又非被拘禁
    關押，倘令被告在外，實難保障A女、B女之身體健康權，故
    被告辯稱沒有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可能，亦無可採。
　⒊被告稱：可以命我限制住居、向地檢署老師報到、定期向派
    出所報到來替代羈押等語。然被告既有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
    妨害性自主之虞等羈押原因，現實上不存在羈押及禁止接見
    通信以外之方式可以防免，故被告上開所辯，仍無可採。
　⒋被告稱：我的女友翁○○已在待產，我從無逃亡行為等語。然
    被告之女友待產，不足變更羈押原因及羈押必要，另承審受
    命法官未使用被告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來羈押被告，故被
    告上開所辯，也無可採。
　㈢綜上，本院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之認
    事用法及裁量均無違法不當，且被告聲請撤銷變更之理由亦
    無可採，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自應駁回，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林佳儀
　　　　　　　　　　　　　　　　　　 
　　　　　　　　　　　　　　　法　官　 葉作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韋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708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蔡明孝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羅丹翎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29號），對本院受命法官民國113年10月29日所為之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聲請撤銷及變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所載。
二、按對於受命法官所為之羈押處分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又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請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有聲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418 條第2項後段定有明文。又受聲請之法院認為聲請撤銷或變更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412條亦有明定。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提起公訴並移審本院，承審受命法官訊問後，認⑴依卷內事證，被告犯刑法第224條之1加重強制猥褻、第222條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第221條第1項強制性交等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⑵被告曾要求A女、B女不要將被告之行為告知他人，且被告於111年至113年間對B女強制性交高達90餘次，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⑶除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外，無其他方式可防止被告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權衡被告人身自由及對社會危害等公益事項，有羈押必要，故命被告自113年10月29日起受審判中之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等情，業經本院調取113年度侵訴字第129號全卷卷宗核閱屬實。
　㈡而經本院審核卷內事證後，認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認事用法及裁量權行使均無違誤。被告固以刑事聲明異議抗告狀聲請撤銷變更，查：
　⒈被告稱：我與A女、B女及C母曾經同住2年，要勾串證人不需要等到現在等語。然被告與A女、B女及C母同住時，被告尚未遭司法程序訴追，現被告已遭訴追，處境改變，復曾要求A女、B女不要告知他人，又與C母曾有夫妻之誼，自有事實足認被告為求訴訟有利結果，有透過各種管道及方式勾串A女、B女及C母之高度可能，被告辯稱不會勾串證人，自不可採。
　⒉被告稱：無證據顯示我曾對B女強制性交90餘次，且B女已搬回臺中，A女遭社會局安置，我沒有反覆實施強制性交之可能等語。然羈押審查，目的是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相關證據只須達釋明之程度，不必達確信之程度。而依卷內A女、B女、C母、B女鄰居、A女同學、A女輔導老師、B女輔導老師等人之供述、A女、B女輔導紀錄暨就醫紀錄，已足釋明被告有多次犯罪嫌疑及反覆實施同類型犯罪之可能性甚高等羈押要件，被告以沒有證據證明被告強制性交90餘次，顯係對是否有罪為實體爭執，自無從以此在羈押審查程序中獲有利之認定。另A女係遭安置、B女係搬離桃園，2人仍正常從事社會生活，又非被拘禁關押，倘令被告在外，實難保障A女、B女之身體健康權，故被告辯稱沒有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可能，亦無可採。
　⒊被告稱：可以命我限制住居、向地檢署老師報到、定期向派出所報到來替代羈押等語。然被告既有勾串證人及反覆實施妨害性自主之虞等羈押原因，現實上不存在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以外之方式可以防免，故被告上開所辯，仍無可採。
　⒋被告稱：我的女友翁○○已在待產，我從無逃亡行為等語。然被告之女友待產，不足變更羈押原因及羈押必要，另承審受命法官未使用被告有逃亡之虞之羈押原因來羈押被告，故被告上開所辯，也無可採。
　㈢綜上，本院承審受命法官所為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處分之認事用法及裁量均無違法不當，且被告聲請撤銷變更之理由亦無可採，本件聲請，為無理由，自應駁回，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林佳儀
　　　　　　　　　　　　　　　　　　 
　　　　　　　　　　　　　　　法　官　 葉作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韋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